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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劇場申請流程暨注意事項同意書

緣甲方（借用單位）於借用期間與乙方（專案助理）合作，經雙方就劇場使用達成協議如下，以資遵守
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劇場（以下簡稱劇場）之使用，依據以下辦法辦理： 

第一條 劇場之借用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⼀、劇場限供本校各教學單位、行政單位、學生社團使用；但不影響學校活動者，得於寒暑假期間借
予校外單位使用。
⼆、借用劇場，應填具申請書，送傳播學院一樓109室劇場助教辦公室辦理。
三、相關借用申請表請到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劇場」官網下載
第二條 本劇場可借借用時間如下列：
⼀、平日開學例行排課時間：週一上午十點至下午十點；週二至週五，上午八時至下午十時，若有固
定排課，則不能借用。
二、星期日、國定例假日不開放。
三、借用者應在借用時間內佈置舞台並恢復舞台原狀，若逾時，須依時間支付值班助理時薪。

第三條 劇場借用手續事項如下列：
一、 欲借用劇場，請到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劇場」網站或直接至傳院劇場了解管理辦法及下載、
備妥以下資料：
1.該同意書以及切結書
2.劇場申請暨技術表（需下載）
3.活動計劃書（可自備）或活動流程表（需下載），於使用日前 15 個工作天洽劇場助教處詢問可借用
時間、提出申請，申請後3個工作天內，繳交上述完整資料，逾時註銷申請。
4.劇場助教將于 3 個工作天內，以 E-mail 回覆場地借用成功及後續連絡事項，請於核准通知後3 個
工作天內，繳交保證金1000元至劇場助教處，以確認申請流程完成，逾時註銷申請。
二、借用者不得私自轉借。
三、借用者放棄借用時，應於使用日前七天通知劇場助教，保證金即可退還。
四、若使用日前七天內取消借用，原已繳之保證金不予退還；但因不可抗力之情事，可以書面敘明理
由，洽退原繳之費用。
五、七天內（不包含借用當天），不可以增減借用時間。
六、若有彩排或預演之必要，應先辦理有關⼿續，並繳納各項費用，包括彩排使用場地。
七、若借用時間包含12：00至13：00，需提供午餐給值班助理；包含18：00至19：00，需提供晚餐給值
班助理。（需供正餐，不包含餐盒類。）

第四條 使用劇場不得有下列事情：
一、違背政府法令暨學校校規。
二、使⽤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。
三、演出活動損及本劇場建築或設備。
四、未經許可，擅入設備控制室。
五、攜帶飲料食物入場。
六、本劇場為非營利單位，未經許可，不得在中心四周設立售票所，或張貼海報宣傳標語。

第五條、劇場使用規則提醒：
一、使用者不得於舞台地板上拖拉道具或任意敲打。使⽤吊具時環扣應注意扣牢。
二、非經劇場同意，不得擅自動用燈光、⾳響、舞台、吊具等設備，需接強光照明或其他電器設備，應
會同劇場助理辦理，不得私自架設。
三、使用者之服裝、燈光、道具等私人物品不得留在劇場過夜，劇場助理亦不負保管之責。
四、使用劇場器材、設備，如有毀損情事，使用者應負賠償之責。
五、 違反條例者，除立即停止使用外，借用者於一年內不得再借用劇場。

第六條、活動當天注意事項：
一、進場：包含裝台、場佈、彩排， 進場即開始計算費用，請依核定使用時間進場。



二、演出：活動進行請遵守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劇場管理辦法」。
三、離場：包含拆台、場復， 請依借用時間內進行場復，由劇場助理陪同驗場點交離場。
四、結案
五、審核通過：無違規，將退還保證金。
六、審核不通過：違規，劇場將沒收保證金，並且借用單位一年內不得申請使用場地。
七、劇場保留增修此辦法的權利，歡迎相關單位在使用上有任何問題主動提出。

第七條、本合約壹式貳份，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憑。

甲方(借用單位)：____________________
聯絡號碼：

乙方(專案助理):____________________
聯絡號碼：

日期：



政大傳院劇場使用 切結書
一、活動基本資料

申請單位
活動
負責人

學號 / 姓名

手機

e-mail

活動名稱

核准借用
使用時間

年   月   日 (星期  )   時   至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  )   時
共計    天   小時

繳費
□無需繳費
□租借費___________ (含場租及清潔費)     □保證金___________
*借用單位請於規定期間內繳款，否則視同放棄使用。

借用單位__________________同意遵守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劇場管理辦法」，負責維護
場地設備與活動安全，如未遵守或損壞任何設備，除立即停止使用與負一切賠償責任外，保證
金將不予退還，並願受停權一年不得使用本場地之處分。

活動負責人簽章：

日期：

課外組 輔導老師 或 系所辦公室 核章
(校外單位免填)

日期：


